大庆市人民医院智能共享陪护床（椅）及轮椅
投放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为提升我院门诊、住院服务质量，解决行动不便患者的需求及改善陪护人员休息条件，规范门诊、病房管理秩序，营造安静、整洁、舒适的诊疗环境，同时彰显公立医院公益属性，参考全国智能共享轮椅和陪护床市场价格和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此公告。

一、项目编号：RMYYzyb2025001
二、项目名称：大庆市人民医院智能共享陪护床（椅）及共享轮椅投放服务项目

三、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四、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供应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必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项目采购。
（三）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五、供应商服务要求：

（一）智能共享陪护床（椅）服务要求
1、负责智能共享陪护床（椅）的购买、投放、维护、修理等一切费用，应一次性投放智能共享陪护床（椅），医院不承担任何费用，投放更替期间所发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负责。

2、智能陪护床（椅）投放位置需经医院同意。
3、共享陪护床（椅）每晚的使用时间由医院规定，晚7点—早7点，非开放时间不得使用。
4、供应商需配置南、北院区服务专员各1人，提供租、售被褥服务，专职人员每日对所有陪护床（椅）进行巡检和送被褥服务；设立24小时客服电话，接到押金问题、维修问题、投诉问题，要及时响应，必要时到现场处置。
5、供应商须承诺：合作期间，一切活动都应遵守国家及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遵守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陪护人员因使用陪护床（椅）发生的任何造成自身或者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情形，均与医院无关，由供应商及当事人员自行承担责任。（提供承诺函）
（二）智能共享轮椅服务要求
1、负责智能共享轮椅的购买、投放、维护、修理等一切费用，应一次性投放智能共享轮椅，医院不承担任何费用，投放更替期间所发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负责。供应商需配置南、北院区服务专员各1人，负责共享轮椅的日常管理、保养、调试、免费维护等工作。
2、智能共享轮椅投放位置需经医院同意。
3、智能共享轮椅提供服务时间为全年365天。
4、供应商提供24小时客服服务，接到押金问题、维修问题、投诉问题，要及时响应，必要时到现场处置。
5、供应商须承诺：合作期间，一切活动都应遵守国家及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遵守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因使用智能共享轮椅发生的任何造成自身或者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情形，均与医院无关，由供应商及当事人员自行承担责任。（提供承诺函）
六、投标提供书面资料:

	序号
	投标文件
	包含项目

	1
	生产厂家资质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
	
	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3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4    
	
	第三方检测报告（由CMA/CAL资质机构出具，需包含：承重测试、结构稳定性、环保材质检测、安全防护性能）

	5
	经销商资质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6
	
	开户许可证

	7
	
	法人代表授权书

	8
	
	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9
	
	投标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10
	
	所投产品逐级授权

	11
	产品报价明细：报价不能超过采购预算金额，超过预算金额视为无效报价。投标报价明细中应包含每床（椅）/晚≦7元，消毒被褥/晚≦3元，总计不超过10元。轮椅4元/小时，前30分钟免费使用，每日最高封顶收费40元。

	12
	投标资料承诺书，保证投标资料真实性、有效性

	13
	勾选《大庆市人民医院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

	14
	技术规范偏离表

	15
	产品彩页及产品检验报告

	16
	售后服务承诺书及质量保证协议

	17
	提供近三年内“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截图证明（本项目投标截止期前）

	18
	提供社保经办机构出具本单位及投标代表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新成立的企业（三个月内成立的）或在法规范围内不需提供的机构，应提供书面说明和有关佐证文件




说明：以上报名文件要求按顺序装订、字迹清晰、全部加盖公章。

特别提示：“社保经办机构”是指：《社会保险经办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5号）第六十条中"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经办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的机构和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经办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的机构。

税务部门出具的佐证文件（如完税证明）不作为有效资格条件。

基本技术要求：

（一）智能共享陪护床（椅）技术要求：
1、南、北院住院区域共需智能陪护床头柜床1210个，智能陪护沙发床179个，集中式智能共享陪护床300张。
2、智能陪护床头柜床：宽≥550mm、展开≥1850mm，高300-350mm，承重≥150KG,收纳后可放置在智能床头柜内。床头柜为PP注塑，柜面结实，柜身圆润美观，既能储物，又可放床。
2、智能陪护沙发床：宽≥600mm、展开≥1900mm，高300-350mm，承重≥150KG，收纳后为单人沙发。

3、集中式智能共享陪护床：宽≥600mm、展开≥1900mm,高300-350mm，承重≥150KG，收纳后便于存放。
4、床体金属材质部分结实耐用，金属表面细腻无毛刺等，连接件需圆滑防夹手，如有喷涂材料需保证环保无异味，采用静音轮设计，移动灵活，可折叠存放；软包部分加厚，舒适耐磨防腐易清洁，内包海绵需高回弹，床的一端根据人体工程学设计弧形枕头，开锁方式采用蓝牙或物联网两种以上开锁方式，实现自助租借与归还。
5、供应商提供智能陪护床（椅）清晰的使用说明及安全事项
（二）智能共享轮椅技术要求：

1、南、北院区需智能共享轮椅64个，其中北院门诊13个，北院急诊8个，南院门诊15个，北院住院部23个，南院住院部5个。
2、主体结构：采用高强度铝合金车架，承重≥120kg，折叠后尺寸≤60cm×45cm×30cm，单台重量≤15kg，便于患者操作及空间收纳。

3、安全配置：配备双重制动系统（手刹+脚踏刹），座椅采用防滑防水PU材质，靠背高度≥45cm，座椅宽度≥42cm，座垫厚度≥5cm，配备可调节脚踏板，前后轮胎为实心轮胎，免充气，配置输液杆。共享轮椅回收桩可自由组合，随时移动。
4、供应商提供智能共享轮椅清晰的使用说明及安全事项。
5、开锁方式采用蓝牙或物联网两种以上开锁方式，实现自助租借与归还。
八、投标文件格式

（一）标书要求：一本正本、三本副本均加盖公章，装订方式为胶装，密封。

（二）参与两项或以上采购项目投标的需各项目独立做标书。

（三）标书封面须有以下内容

1.投标公司全称及正本或副本标识

2.投标项目名称（和招标公告中的采购项目一致）

3.投标公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4.投标日期

（四）标书内需含目录并与页码相对应（目录中的内容顺序应与投标文件所包含的项目一致）。

（五）提供原件的需单独密封。投标文件一律不退，请投标方自留底稿。

九、报名须知

（一）中标价格为税后价格。

（二）报名时间：2025年12月9日-2025年12月11日，上午8：30-11：00，下午13：30-16：00（节假日除外）。

（三）报名方式：1、电话报名：6053700；2、邮箱报名:yuhe-002@163.com
（四）资质审核科室：大庆市人民医院住院部。

（五）开标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六）投标代表（法人或法人授权人）请在开标时间前半小时携带身份证到达会场签到（签到时查验身份证件）。

十、咨询电话： 0459-6612089（采购办）、0459-6053700（住院部）
大庆市人民医院

 2025年12 月8 日


